
【读者求助】 不久前，市民陈先生向本报求助。
他爷爷在去年12月份因病去世，生前及患病期间，都是
由他的父亲和二伯轮流照顾。爷爷过世后，两家在财产
分配上产生了矛盾。

“爷爷去世前始终住在新华区一处 30 多平方米
的平房里。这栋房子的房产证上写的是我爷爷一个人
的名字。爷爷去世后，在对遗产进行处理时，我二伯拿
出了一份打印的遗嘱。这份遗嘱的内容是：爷爷自愿
把房子留给我二伯。遗嘱上面有我爷爷按的手印，还
有两位邻居的签字。后来，我问过邻居，两位邻居说是
按照我二伯的要求签字见证的。我觉得这份遗嘱有问
题，因为我爷爷识字不多，而且这份遗嘱是打印的，只
有爷爷的一个手印。”陈先生说，他想知道，遗嘱是否
有法律效力？

【律师说法】 河北东方伟业律师事务所的郑洁
律师认为，本案中的遗嘱效力存在瑕疵，陈先生家人可
以向法院起诉分割财产。

依据《民法典》相关规定，打印遗嘱应当有两个
以上的见证人在场见证,遗嘱人和见证人应当在遗
嘱每一页签名，注名年、月、日。但本案中，打印的遗
嘱上只有一个手印，无法证实是否为立遗嘱人所按。
虽有两个见证人，但如果真如陈先生所言两个邻居
是按照其二伯的要求签字见证，并没有在现场见证，
那遗嘱的效力可能存在问题。陈先生的二伯如果无
法提供其他证据证实遗嘱的真实性、合法性，遗嘱可
能无效。陈先生家人有权向法院起诉分割财产，依法
继承。

盖板塌陷存在安全隐患
公园管理处：已上报，尽快进行处理

本报记者 马倩 摄影报道

【读者反映】 日前，市民赵先生向本报记者
反映，市区人民公园北端的一条通道上的水泥板出
现塌陷，给游客出行带来不便。

“来公园里游玩的市民很多，通道上塌陷的水
泥板给大家出行带来安全隐患。希望有关部门关注
一下，尽快更换新的水泥板。”赵先生说。

【记者调查】 近日，赵先生带记者从市区
人民公园西门进入，沿着北端的墨玉桥一直向东
走，找到了石板塌陷的通道。

记者在现场看到，通道整体铺着灰色条形方
砖，道路内侧是水泥板。通道内共有 4块水泥板出
现不同程度的破损和塌陷。有的水泥板破损较严
重，里面的钢筋裸露在外，露出 10 厘米左右的缝
隙（右图）。

记者在现场看到，两位市民正在旁边空地上打
羽毛球，靠近通道的一位市民在跑动的时候，很有
可能会踩到塌陷的水泥板。

“无论白天还是晚上，来公园里锻炼、游玩的市
民都很多，万一大家看不到塌陷的水泥板，很容易
出现意外。希望有关部门尽快消除这个安全隐患。”
赵先生说。

【公园管理处】 近日，就赵先生反映的问
题，记者与市公园管理处取得联系。工作人员详细
记录了水泥板塌陷的位置，表示会将此情况上报有
关领导，尽快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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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区人民公园内，盖板

塌陷，存在安全隐患……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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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手印的打印遗嘱有效吗
律师说法：遗嘱效力存在瑕疵，可以向法院起诉分割财产

本报记者 张婧

快递包装箱被
摔变形 市民刘先

生：前几天，我在“淘宝”
上买了些麦片。“圆通”
的快递员送来时，包装
箱被摔得变了形，箱子
上还有很多裂口。包装
箱上明明标注了“请快

递小哥轻拿轻放”的字样，结果还是被摔得变了
形。真让人气愤。

电摩车速太快 市民张先生：3月28日

晚上，我出门遛弯。走到交通大街，我正准备过马
路的时候，从远处开过来几辆电摩托车。这种电
摩没有特别大的声音，飞奔到我眼前时，吓了我
一跳。他们开车如此快，实在太危险了。希望有关
部门加强治理。

闯红灯危险 市民邢女士：前天，我骑

电动车经过市区解放路与清池大道交叉口，看到
一位身穿驼色大衣的女士骑电动车闯红灯。当时
南北方向的车辆正在快速直行，可她不顾危险，
从车辆中穿行，让人看着心惊肉跳。我觉得无论
有什么急事，也不应该莽撞行驶，这样很容易发
生意外。

（本栏目稿件由李玲整理）

公交司机拾
金不昧 市民卢女

士：3 月 8 号晚 9 时左
右 ，我 乘 坐 公 交 夜 2
路，因大意将黑色背包
落在公交车上，包内有
千余元现金、身份证、

银行卡、准考证等。公交司机王文军发现后马上
将背包妥善保管，并通知了公交集团服务热线。
发现背包丢失后，我联系了公交集团服务热线，
并留下了自己的信息。司机王文军在下夜班后，
从市区西外环赶至沧州开发区，将背包送到我
手中。借晚报感谢王文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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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教
高中数学老师欲辅导初，高中数学家教，一对一辅导，

白天晚上随到随学，多年带毕业班，熟悉中、高考题型，注重
基础，全方位提高效率提高学生能力和成绩，突出重点难
点，保证提高成绩。（14中附近）电话：13722715822

2021 年将迎来中国共产党建
党百年华诞。为庆祝中国共产党
建党 100周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档案法》《河北省档案工作条例》
等法律、法规，沧州市档案馆现面
向全社会征集在革命时期、建设年
代、改革开放以来的党史档案资
料、革命文物及社会发展见证物。

一、征集内容
1.档案文献资料。记录不同时

期沧州各级党组织发展史、党的运
动史的志书、文献、报刊等；反映沧
州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活动、重
要事件的专题资料、重要文件起草
的过程稿；重要党史人物、革命烈
士、老红军、老八路、革命战士、劳

动模范、知名人士的生平事迹、传
记、笔记、日记、著作、手稿、书信函
件、获奖证书等；有关重大活动、重
大决策、重要事件的当事人、见证
人、知情人或其亲属子女、工作人
员提供的口述资料或回忆文章和
采访记录等原件；党和国家领导人
的题词、留言、签字、笔记、文集、口
述记录等原件。

2.实物资料。与沧州党史有
关的，能够反映党组织建设、党的
运动、重大事件、重要活动、重要
人物的文物，包括党旗、党徽、党
章、奖章、勋章、证书、工作证件、
代表证件以及革命斗争、战争过
程 中 的 实 物（军 服 、肩 章 、臂 章

等）、票据（各时期使用的代币券、
粮票、购物券等）、契约、生活用
品、地图、牌匾、碑刻、宣传品、旗
帜、会标；反映改革开放以来，在
沧州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
和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产生的与
重大历史事件、重要人物以及生
产和生活变迁相关的各种代表性
历史见证物。

3.音像资料。与沧州党史各个
时期的重要决策、重大事件、重点
工作、重要人物有关的照片、图片、
录音、录像资料；反映沧州革命遗
址遗迹的照片、图片、录像资料。

二、征集方式
1.自愿捐赠。捐赠的档案资

料经鉴定符合条件将收为馆藏，
永久保存于沧州市档案馆，沧州
市档案馆将向捐赠者颁发收藏证
书，以兹纪念。

2. 捐赠人对捐赠档案享有优
先利用权，并可对档案中不宜向社
会开放的部分提出限制利用意见，
档案馆将负责保护其合法权益。

3.捐赠人需提供捐赠档案资
料的详细信息，包括：名称、来源、
时间（形成时间或使用时间），无
确切时间的可以写时期，如抗战
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等。同时需
提供捐赠人信息，包括姓名、职
业、身份证号、联系方式、通讯地
址等。所捐赠档案资料必须权属

明晰，不得侵犯第三方权利，不得
违反法律法规。

4、捐赠人可通过信件、电子
邮件、电话联系，商洽征集档案资
料具体事宜。

三、联系方式
沧 州 市 档 案 馆 联 系 电 话 ：

0317-2160353
联系人：吕耀国（13803230197）

赵 娟（13633178023）
电 子 邮 箱 ：fgk2160353@163.

com
联系地址：沧州市御河路 1 号

沧州市档案馆征集接收科
邮政编码：061000

2021年3月31日

沧州市档案馆关于面向社会广泛征集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档案资料的公告

2021 年将迎来中国共产党建
党百年华诞。为庆祝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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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活动、重
要事件的专题资料、重要文件起草
的过程稿；重要党史人物、革命烈
士、老红军、老八路、革命战士、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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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笔记、日记、著作、手稿、书信函
件、获奖证书等；有关重大活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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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题词、留言、签字、笔记、文集、口
述记录等原件。

2.实物资料。与沧州党史有
关的，能够反映党组织建设、党的
运动、重大事件、重要活动、重要
人物的文物，包括党旗、党徽、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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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的重要决策、重大事件、重点
工作、重要人物有关的照片、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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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捐赠人对捐赠档案享有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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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形成时间或使用时间），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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